
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

轉系評審標準 

100.10.06 100 學年度第 1 次學程會議通過 

103.10.30 103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

111.01.17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學程會議通過 

111.04.25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程會議通過 

111.10.06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會議通過 

院別 管理學院 

學系別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

申請資格 一、一年級新生選讀評審標準 

(一) 申請資格：國立東華大學一年級新生 

(二) 申請時間：依本校教務處公告為準 

(三) 審查參考項目： 

1. 當年度入學學測及/或指考之數學與英文成績 

2. 書面資料(英文自傳、英文能力相關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) 

3. 修習任一管院之管理或財金相關課程(全英尤佳)，且成績達 B-(含)

以上 

二、轉入二年級評審標準 

(一) 申請資格：一年級上學期操行成績甲(含)以上，且學業平均成績占原

該班級前百分之五十者為原則，審查委員得視特殊情形另案審核。 

(二) 審查參考項目： 

1. 一年級上學期學業總成績 

2. 書面資料(英文自傳、英文能力相關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) 

3. 修習管財開設之管理學課程，且成績達 B-(含)以上 

(三) 於一年級入學前已通過選讀評審標準之新生欲於二年級正式轉系者，

僅需填寫轉系申請書，無須檢附上述文件 

三、轉入三年級評審標準 

(一) 申請資格：已修畢本學程一、二年級必修與選修 50%以上課程。操行

成績甲(含)以上，且學業平均成績占原該班級前百分之五十者為原

則，審查委員得視特殊情形另案審核。 

(二) 審查參考項目： 

1. 一年級與二年級上學期學業總成績 

2. 書面資料(英文自傳、英文能力相關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) 

3. 修習管財開設之組織行為、人力資源管理及財務管理，且成績達 B-

(含)以上 

註：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生轉、系所辦法辦理。 


